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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大市民朋友们：

为改善城乡人居环境，维护交通
秩序，提升城市文明水平，以崭新的市
容市貌迎接纪念“莱西会议”召开30
周年，市公安局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道路交通安全法》《青岛市市容和环境
卫生管理条例》《莱西市人民政府关于
加强住宅小区物业管理工作的意见》
等法规、条例、意见规定，在全市组织
开展交通秩序集中整治行动。现将常
见的几种交通违法行为及处罚措施告
知如下：

一、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处罚
1、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罚款

1000元、记12分；
2、未取得驾驶证驾驶机动车的：

罚款200~2000元、可并处拘留15日
以下；
3、未悬挂号牌、故意遮挡号牌、

故意污损号牌、未按规定安装号牌的：
罚款200元、记12分；

4、驾驶机动车违反道路交通信
号灯通行的：罚款200元、记6分；
5、机动车违反禁令标志的：罚款

200元、记3分；
6、机动车违反禁令标线的：罚款

200元、记3分；
7、机动车逆向行驶的：罚款200

元、记3分；
8、遇行人正在通过人行横道时

未停车让行的：罚款50元、记3分；
9、机动车通过有灯控路口时，不

按所需行进方向驶入导向车道的：罚
款100元、记2分；
10、驾驶摩托车不戴头盔的：罚

款50元、记2分；
11、机动车违反规定停放、临时

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驾驶人虽在
现场拒绝立即驶离，妨碍其他车辆、行
人通行的：罚款100元；
12、乘坐摩托车不戴头盔的：罚

款50元。

二、非机动车违法行为的处罚

1、非机动车逆向行驶的：罚款20
元；
2、非机动车未按交通信号规定

通行的：罚款20元；
3、非机动车驾驶人不服从交警

指挥的：罚款50元；
4、非机动车未在非机动车道内

行驶的：罚款20元；
5、非机动车停放时妨碍其他车

和行人通行的：罚款10元；
6、非机动车遇停止信号时，停在

停止线以内（越过停止线）或路口内
的：罚款20元；
7 、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

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
车道时不下车推行的：罚款 1 0
元；
8、有人行横道时，非机动车不从

人行横道横过机动车道的：罚款10
元；
9、未满12周岁驾驶自行车、三轮

车的：罚款20元；
10、未满16周岁驾驶电动自行

车：罚款20元。

三、行人违法行为的处罚
1、行人违反交通信号的：口头警告；
2、行人未在人行道内行走的：口

头警告；
3、行人未走人行横道横过道路

的：口头警告；
4、行人不服从交警指挥的：罚款

20元；
5、行人跨越、倚坐隔离设施的：

罚款20元；
6、行人实施其他妨碍交通安全

的行为的：罚款20元；
7、在道路上使用滑行工具的：罚

款20元。
市民朋友们，交通安全人人有责，

交通顺畅人人需要，让我们携起手来，
从自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点滴做
起，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营造畅通
有序的交通环境，为建设大青岛北部
绿色崛起的典范之城贡献力量！

莱西市公安局交通警察大队
2020年8月26日

近日，莱西市降雨比较多，莱西市市场
发展中心在昌隆市场召开现场防汛工作调
度会议，强化落实“五个到位”,扎实做好昌
隆市场的防汛备汛工作。
一是思想认识到位。要求昌隆市场所有

人员要切实提高思想认识，充分认识今年防
汛形势的严峻性，严阵以待、未雨绸缪，时刻
绷紧防汛安全这根弦，积极把握防汛工作的
主动权，确保排查到位、整治到位、落实到位、
组织到位，努力筑牢汛期安全防线。
二是组织领导到位。制定、完善防汛应

急预案，成立52人的防汛应急队伍并制定
了领导班子成员带班和科室所工作人员应
急值班表，加强应对防范工作。
三是责任落实到位。强化防汛责任、细

化工作举措，加强对昌隆市场防汛薄弱环
节、风险隐患点等重点部位的摸排检查，对
发现的问题尽快进行整改、不能当场整改
的及时制定整改措施，努力消除各类隐患，
目前，已对昌隆市场95个排水井进行了清
淤和疏通。
四是物资储备到位。坚持早动手、早安

排，高标准做好防汛物资储备工作，截至目
前，已落实防汛沙60立方米，防汛沙袋300多
条，对6台大型潜水泵等防汛设施进行了试
机，落实应急抢险队伍实战演练和培训，建立
健全各部门高效、顺畅的协调机制。
五是舆论宣传到位。加强舆论宣传，向
昌隆市场所有业户下发了200多份《防汛
告知书》，不断提升广大业户的防汛抗灾意
识和主动避险意识，最大限度预防和减少
洪涝灾害带来的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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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西市市场发展中心———

强化落实“五个到位”，扎实做好防汛备汛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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